
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瓦政行复决字〔2022〕4号
申请人：李景海，男，1954年11月12日出生。

住所：瓦房店市文圣街169号4-4-2。

被申请人：瓦房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住所：瓦房店市世纪广场1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玖玲，系该局局长。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2年1月21日作出的《行政确认答复书》，于2022年3月4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《行政确认答复书》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。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的内容，不符合行政复议案件的受理范围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、第六条、第十七条规定，决定不予受理。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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